
证券代码：600180           证券简称：瑞茂通     公告编号：临 2018-096 

债券代码：136250                                 债券简称：16 瑞茂 01 

债券代码：136468                                 债券简称：16 瑞茂 02  

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及其子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担保情况： 

担保人 被担保人名称 

2018年度预

测担保额度

（万元） 

本次担保

金额（万

元） 

已提供

担保余

额（万

元） 

 

 

 

 

瑞茂通供应链

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深圳前海瑞茂通供应链平

台服务有限公司 

      

345,000  

 

      

16,000 

 

218,578

.396316 

那曲瑞昌煤炭运销有限公

司 

 

128,800 

 

20,000 

 

 28,800 

浙江和辉电力燃料有限公

司 

197,200 2,000 116,200 

江苏晋和电力燃料有限公

司 

63,000 3,000 60,000 

郑州嘉瑞供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 

329,000 3,000 181,517

.952145 

山西瑞茂通供应链有限公

司 

20,000 6,000 0 

河南腾瑞能源产业开发有

限公司 

14,000 1,4000 0 



江苏晋和电力

燃料有限公司 

河南腾瑞能源产业开发有

限公司 

14,000 14,000 0 

注：“已提供担保余额”不包含“本次担保金额”。 

2、是否有反担保：否 

3、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旗下全资子公司深圳

前海瑞茂通供应链平台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前海瑞茂通”）同北京云

成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云成”）开展业务，为保证相应业务

的顺利开展，公司与北京云成签署了《保证合同》，协议编号为 RMT-YCJF-20181023，

公司在 16,000万元担保额度范围内，为深圳前海瑞茂通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旗下全资子公司那曲瑞昌煤炭运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那曲瑞昌”）

同北京云成开展业务，为保证相应业务的顺利开展，公司与北京云成签署了《保

证合同》，协议编号为 RMT-YCJF-20181023，公司在 20,000万元担保额度范围内，

为那曲瑞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旗下全资子公司浙江和辉电力燃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和辉”）

同北京云成开展业务，为保证相应业务的顺利开展，公司与北京云成签署了《保

证合同》，协议编号为 RMT-YCJF-20181023，公司在 2,000 万元担保额度范围内，

为浙江和辉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旗下全资子公司江苏晋和电力燃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晋和”）

同北京云成开展业务，为保证相应业务的顺利开展，公司与北京云成签署了《保

证合同》，协议编号为 RMT-YCJF-20181023，公司在 3,000 万元担保额度范围内，

为江苏晋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旗下全资子公司郑州嘉瑞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郑州嘉瑞”）

同北京云成开展业务，为保证相应业务的顺利开展，公司与北京云成签署了《保

证合同》，协议编号为 RMT-YCJF-20181023，公司在 3,000 万元担保额度范围内，

为郑州嘉瑞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旗下全资子公司山西瑞茂通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瑞茂通”）

同北京云成开展业务，为保证相应业务的顺利开展，公司与北京云成签署了《保



证合同》，协议编号为 RMT-YCJF-20181023，公司在 6,000 万元担保额度范围内，

为山西瑞茂通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旗下全资子公司河南腾瑞能源产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腾瑞”）

同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以下简称“恒丰银行郑州分行”）开展业务，

为保证相应业务的顺利开展，公司与恒丰银行郑州分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

协议编号为 2018年恒银郑高保字第 001910220011 号，公司在 14,000 万元担保

额度范围内，为河南腾瑞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公司旗下全资子公司河南腾瑞同恒丰银行郑州分行开展业务，为保证相应业

务的顺利开展，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晋和与恒丰银行郑州分行签署了《最高额质

押合同》，协议编号为 2018年恒银郑高质字第 001910220011号，江苏晋和在

14,000万元担保额度范围内，为河南腾瑞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二）上述担保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 2018年 4月 19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18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测的议案》，为满足公司发展需要，确保 2018

年生产经营发展，公司结合 2017年度担保情况，制定了 2018年度担保额度预测

计划。2018 年度，公司对外担保预计总额为 219.61 亿元人民币（本担保额度包

括现有担保、现有担保的展期或者续保及新增担保），其中公司对下属全资、控

股子公司计划提供担保累计不超过 176.61 亿元人民币；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

对公司及其全资、控股子公司计划提供担保累计不超过 21 亿元人民币；公司其

他对外担保累计不超过 22 亿元人民币。详情请见公司 2018 年 4 月 20 日在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

告。上述议案已经公司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于 2018年 5月 22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追加 2018年度担保预计额度及被担保对象的议案》。为满足公司发展需要，

促进公司的整体发展和主营业务的稳定，新增 1 个全资子公司作为被担保对象，

新增对其担保额度预测 10,000 万元人民币；同时，对部分原被担保对象（均为

公司全资子公司）追加担保额度预测 200,000 万元人民币。详情请见公司 2018

年  5 月 23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上述议案已经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于 2018年 8月 28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再次追加 2018 年度担保预计额度及被担保对象的议案》。为满足公司发展

需要，促进公司的整体发展和主营业务的稳定，新增 2个全资子公司作为被担保

对象（担保人是公司），其担保额度从其他全资子公司调剂；新增一个参股公司

作为被担保对象（担保人是公司），新增对其担保额度预测 50,000 万元人民币；

新增四个全资子公司作为被担保对象（担保人是其他全资子公司），新增对其担

保额度预测 59,000 万元人民币。详情请见公司 2018年 8月 29日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上述

议案已经公司 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由于公司业务需要，公司于 2018年 6月 11日召开了总经理办公会，对下列 

担保对象的担保额度进行调剂： 

担保人 被担保人名称 2018年度预 

测担保额度 

（万元） 

总经理办公 

会调剂额度 

（万元） 

2018 年度预测担

保额度（调剂后）  

（万元） 

瑞茂通供 

应链管理 

股份有限 

公司 

郑州嘉瑞供应

链管理有限公

司 

344,000 -15,000 329,000 

江苏晋和 

电力燃料 

有限公司 

郑州嘉瑞供应

链管理有限公

司 

0 15,000 15,000 

由于公司业务需要，公司于 2018年 6月 20日召开了总经理办公会，对下列 

担保对象的担保额度进行调剂： 

担保人 被担保人名称 2018年度预 

测担保额度 

（万元） 

总经理办公 

会调剂额度 

（万元） 

2018 年度预测担

保额度（调剂后）  

（万元） 

瑞茂通供 深圳前海瑞茂 455,000 -40,000 415,000 



应链管理 

股份有限 

公司 

通供应链平台

服务有限公司 

西宁德祥 

商贸有限 

责任公司 

江苏晋和电力

燃料有限公司 

0 40,000     40,000 

由于公司业务需要，公司于 2018年 8月 2日召开了总经理办公会，对下列 

担保对象的担保额度进行调剂： 

担保人 被担保人名称 2018年度预 

测担保额度 

（万元） 

总经理办公 

会调剂额度 

（万元） 

2018 年度预测担

保额度（调剂后）  

（万元） 

瑞茂通供 

应链管理 

股份有限 

公司 

深圳前海瑞茂

通供应链平台

服务有限公司 

415,000 -70,000 345,000 

瑞茂通供 

应链管理 

股份有限 

公司 

浙江和辉电力

燃料有限公司 

198,200 -21,000     177,200 

瑞茂通供 

应链管理 

股份有限 

公司 

浙江自贸区瑞

茂通供应链管

理有限公司 

10,000 70,000 80,000 

瑞茂通供 

应链管理 

股份有限 

公司 

浙江瑞茂通供

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 

100,000 21,000 121,000 

由于公司业务需要，公司于 2018年 9月 5日召开了总经理办公会，对下列 

担保对象的担保额度进行调剂： 



担保人 被担保人名称 2018年度预 

测担保额度 

（万元） 

总经理办公 

会调剂额度 

（万元） 

2018 年度预测担

保额度（调剂后）  

（万元） 

瑞茂通供 

应链管理 

股份有限 

公司 

浙江瑞茂通供

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  

 

221,000 -10,000 211,000 

瑞茂通供 

应链管理 

股份有限 

公司 

江苏晋和电力

燃料有限公司 

 

45,000 +10,000     55,000 

由于公司业务需要，公司于 2018年 10月 5日召开了总经理办公会，对下列

担保对象的担保额度进行调剂： 

担保人 被担保人名称 2018年度预 

测担保额度 

（万元） 

总经理办公 

会调剂额度 

（万元） 

2018 年度预测担

保额度（调剂后）  

（万元） 

瑞茂通供 

应链管理 

股份有限 

公司 

浙江瑞茂通供

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  

 

211,000 -5,000 206,000 

瑞茂通供 

应链管理 

股份有限 

公司 

江苏晋和电力

燃料有限公司 

 

55,000 +5,000     60,000 

由于公司业务需要，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 17 日召开了总经理办公会，对下

列担保对象的担保额度进行调剂： 

担保人 被担保人名称 2018年度预 

测担保额度 

（万元） 

总经理办公 

会调剂额度 

（万元） 

2018 年度预测担

保额度（调剂后）  

（万元） 



瑞茂通供 

应链管理 

股份有限 

公司 

浙江瑞茂通供

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  

 

206,000 -3,000 203,000 

瑞茂通供 

应链管理 

股份有限 

公司 

江苏晋和电力

燃料有限公司 

 

60,000 +3,000     63,000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详情请见附件一。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保证合同》 

担保人：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深圳前海瑞茂通供应链平台服务有限公司 

那曲瑞昌煤炭运销有限公司 

江苏晋和电力燃料有限公司 

浙江和辉电力燃料有限公司 

郑州嘉瑞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山西瑞茂通供应链有限公司 

债权人：北京云成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担保金额：深圳前海瑞茂通供应链平台服务有限公司：16,000万元人民币 

那曲瑞昌煤炭运销有限公司：20,000万元人民币 

江苏晋和电力燃料有限公司：3,000万元人民币 

浙江和辉电力燃料有限公司：2,000万元人民币 

郑州嘉瑞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3,000万元人民币 

山西瑞茂通供应链有限公司：6,000万元人民币 

 



担保范围： 

1、债权人、云成保理依据主合同而对债务人享有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

于：债务人基于主合同的约定应向债权人、云成保理支付的款项本金以及利息、

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或仲裁费、差旅费、

律师费、执行费、保全费、保全财产担保费及其他实现债权的必要费用等），及

债务人未完全履行主合同或履行主合同不符合约定而应向债权人、云成保理支付

的款项或承担的任何责任，以及主合同履行过程中产生的其他额外支出（以下简

称“主债务”）。 

序号 公司名称 保证额度（万） 

1  深圳前海瑞茂通供应链平台服务有限公司 16000  

2  那曲瑞昌煤炭运销有限公司 20000  

3  江苏晋和电力燃料有限公司 3000  

4  浙江和辉电力燃料有限公司 2000  

5  郑州嘉瑞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3000  

6  山西瑞茂通供应链有限公司 6000  

合计 50000  

注：保证人为以上 6家控股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本金人民币 50000 万元（伍

亿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债权人、云成保理有权根据各债务人业务实际发生

情况在上述总担保额度范围内调整各债务人的保证额度。 

2、为避免歧义，上述保证额度均为主合同项下本金之额度，不包括利息、

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及其他费用，债权人、云成保理因准备、

完善、履行或强制执行本合同或行使本合同项下的权利或与之有关所发生的所有

费用和支出（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用、公证、诉讼或仲裁费用等）均构成被担保

债权的一部分。 

3、保证人在此不可撤销的确认，虽然云成保理并非为本合同之签署方，但

保证人仍为债务人在其与云成保理签署的主合同项下全部义务的履行提供不可

撤销之连带保证责任。 

担保方式：  



1、保证人在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2、 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如债务人未按主合同的约定履行付款

或交货义务的，债权人、云成保理有权直接向保证人追偿或要求保证人承担连带

担保责任。 

3、保证人保证在接到债权人或云成保理的书面通知后，保证人将立即履行

本合同项下的义务。 

保证期间：  

1、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2、主债务履行期限因主合同约定或因法律、行政法规等原因提前届满时，

保证期间为债权人、云成保理确定的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提前届满之日起两年。 

3、债权人、云成保理与债务人就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

证人继续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至展期协议确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

年。该等展期协议无需保证人签署，对保证人同样具有约束力。 

（二）《最高额保证合同》 

担保人：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河南腾瑞能源产业开发有限公司  

债权人：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担保金额：14,000 万元人民币 

担保范围： 

保证的范围为主合同项下本金及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

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以及上述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各

项费用按照中国税收法规规定的各项税费。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

催收费用、诉讼费（或仲裁费）、财产保全费、执行费、律师代理费、办案费用、

公告费、评估费、拍卖费等。 

担保方式：本合同项下的保证为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 

1、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项下各具体业务合同或《额度使用申请书》约定的

债务履行期限分别计算。开立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担保函项下的保证期间根

据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计算。 

2、主合同项下每一业务合同的保证期间为：自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计至全部合同中最后到期的合同约定的债

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后两年止。任一业务合同约定债

务人可分期履行债务的，该合同项下各期债务的保证期间分别计算，每期债务的

保证期间为该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计至该合

同项下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后两年止。 

3、主合同项下每一《额度使用申请书》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该《额度使

用申请书》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计至主

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额度使用申请书》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

人垫付款项之日）后两年止。主合同项下《额度使用申请书》约定债务人可分期

履行还款义务的，保证期间按各期还款义务分别计算，自每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计至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

权人垫付款项之日）后两年止。 

4、债权人宣布主合同项下债务提前到期的，以其宣布的提前到期日为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日。 

（三）《最高额质押合同》 

担保人：江苏晋和电力燃料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河南腾瑞能源产业开发有限公司  

债权人：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担保金额：14,000 万元人民币 

担保范围： 

担保的范围为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本金及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

偿金和质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以及上述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及各项费用按照中国税收法规规定的各项税费。质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

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或仲裁费）、财产保全费、执行费、律师代理费、办

案费用、公告费、评估费、拍卖费等。 

担保方式：本合同项下的保证为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 

1、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项下各业务合同或《额度使用申请书》约定的债务

履行期限（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开立信用证、开立担保函项下，根据债权人垫付

款项日期，下同）分别计算。 



2、主合同项下每一业务合同的保证期间为：自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计至全部合同中最后到期的合同约定的债

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后两年止。任一业务合同约定债

务人可分期履行债务的，该合同项下各期债务的保证期间分别计算，每期债务的

保证期间为该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计至该合

同项下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后两年止。 

3、每一《额度使用申请书》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该《额度使用申请书》

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计至主合同项下最

后到期的《额度使用申请书》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

之日）后两年止。《额度使用申请书》约定债务人可分期履行还款义务的，保证

期间按各期还款义务分别计算，自每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

项之日）起，计至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后

两年止。 

4、债权人宣布主合同项下债务提前到期的，以其宣布的提前到期日为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日。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担保预测额度范围之内发生的

已披露担保余额为 948,596.348461 万元，以上担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181.35%。为河南平瑞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 10,000万元, 

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91%。为郑州航空港区兴瑞实业有限公司

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98,0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8.74%。无逾

期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11月 16日  



附件一：被担保人基本情况列表 

序

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人民

币） 

法定

代表

人 

注册地 业务性质 
出资

比例 

资产总额

（人民币

万元） 

负债总

额（人民

币万元） 

净资产

（人民

币万元） 

与上市公

司关系 

1 

深圳前海瑞

茂通供应链

平台服务有

限公司 

72,000 
陈天

培 

深圳市前海深港

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

（入驻深圳市前

海商务秘书有限

公司） 

供应链管

理 
100% 

301,928.

1334 

189,364

.7804 

112,563

.3530 

全资子公

司 

2 
那曲瑞昌煤

炭运销有限

公司 

24,000 
王卫

东 

那曲县拉萨南路

39 号 

供应链管

理 
100% 

215,741.

7590 

114,316

.2769 

101,425

.4821 

全资子公

司 

3 
浙江和辉电

力燃料有限

公司 

50,000 
张首 

领 

宁波保税区兴业

三路 17 号 3 幢

506 室 

供应链管 

理 
100% 

213,020. 

7389 

157,662

 .2076 

55,358. 

5313 

全资子公

司 

4 
江苏晋和电 

力燃料有限 

公司 

100,000 
饶锦 

龙 

江苏省泰州市高

港区永安洲镇明

珠大道 88 号财

政局 304 

供应链管 

理 
100% 

321,535. 

1587 

267,718

 .7711 

53,816. 

3876 

全资子公

司 

5 
郑州嘉瑞供 

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 

50,000 
连泽 

浩 

郑州航空港区新

港大道北段金融

广场大厦东侧第

三层 520 号 

供应链管 

理 
100% 

369,251. 

9093 

316,294

 .1933 

52,957. 

7160 

全资子公

司 

6 
山西瑞茂通

供应链有限

公司 

2,000 
张首

领 

长治市襄垣县古

韩镇西河底村

123 号 

供应链管

理 
100% 

31,590.3

932 

28,398.

1481 

3,192.2

452 

全资子公

司 



7 
河南腾瑞能

源产业开发

有限公司 

60,000 
王 卫

东 

沁阳市山王庄镇

盆窑村 

供应链管

理 
100% 

138,295.

8506 

103,710

.4844 

34,585.

3661 

全资子公

司 

 

 


